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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

見》，提出要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並突出強調將科

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但是創新市場

體系重視程度與創新驅動戰略的國家核心地位至今

仍不匹配，政府從未將創新市場體系建設提升到國家

戰略層面，也未制定過聚焦於創新市場體系建設的頂

層設計。當前已有的與創新市場體系建設相關的政策

方案散落在政府出台的關於市場要素配置、市場主體

協同、科技成果轉化等方面的不同的改革性文件中，

如：為強化要素市場合理配置，中共中央國務院2020

年印發《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

制的意見》，首次將數據作為生產要素納入要素市場

體系，分類提出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五種

要素配置要求；為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國家2015年新

修訂《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引導市場樹立科技成

果轉化關鍵在“促”、核心在“轉”的觀念。這些指導

意見和實施方案對於推動創新資源合理配置，形成創

新主體平等參與、自由合作、融合推進、高效協同發

展格局，實現創新成果高水平轉化轉移和經濟效益最

大化，支持創新市場充分發揮價值發現功能，具備一

定的借鑒意義，但其過於分散，難以引起市場足夠重

視。創新市場體系建設與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無法保持

同步，很容易混淆市場無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對於

創新市場發展的推動作用，最終影響創新驅動發展戰

略的實施效果。

二、缺乏聚焦創新市場體系建設的頂層設計

總體來看，我國現行市場體系建設方針更多是着

眼於傳統商品市場，重點關注勞動力、資本和土地要

素。中辦、國辦2021年印發的《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

行動方案》，針對市場體系建設進行頂層設計，提出

夯實市場體系基礎制度、推進要素資源高效配置、改

善提升市場環境和質量、實施高水平市場開放、完善

現代化市場監管機制等具體行動方案，這對於創新市

場發展具備一定借鑒意義。但是與傳統市場建設重點

在於要素自由流動與提升交易效率不同，創新市場建

設面臨更為複雜的知識產權確權與運營、行政體制原

因導致市場准入難、競爭環境不利於創新主體維權等

情況。創新市場的參與主體以科技型企業、高等院校

和科研院所為主，且以研發設計和技術創新為發展重

點，對於數據要素、技術要素和知識產權需求更大，

要素投入與交易方式更加靈活，生產方式需要更加柔

性，一旦突破技術瓶頸便能實現生產力倍速增長。這

些完全不同於傳統市場的特徵，決定了政府仍需聚焦

創新市場體系建設，覆蓋基礎研究市場、應用研究市

場和試驗發展市場進行體系性設計，在一個頂層設計

中對於創新要素的高質量配置、創新主體的高效率協

同、創新成果的高水平轉化同時做出明確要求。但創

新市場基礎概念尚未準確釐清、市場範圍無法清晰界

定、短期內難以進入發展成熟階段，且國家剛剛針對

市場體系整體建設發布了頂層設計，種種原因導致國

家並未針對創新市場專門發布體系建設頂層設計。

三、亟需完善我國創新市場體系的立法體系

為創新立法，既是鼓勵創新的製度前提，又是建

設創新型國家的制度保障。世界公認的美國、德國、

日本等20個創新型國家與地區，基本上都有相對完善

的創新立法體系。我國多部法律制定還停留在商品市

場培育時期制定的規則，未能及時充分反映創新驅動

戰略實施之後出現的新問題。例如，數字經濟、人工

智能等新經濟和新技術的發展產生的新需求尚未及

時納入《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等法律保護，

大數據、人工智能、基因技術領域尚未有立法，《反

不正當競爭法》對網絡刷單進行了規定，但責任主體

遺漏、處罰不當、監管不足等缺陷導致規範體系仍需

革新；我國知識產權相關法律法規不斷修訂完善，但

《專利法》《商標法》等知識產權單行法修改無法解

決不同知識產權類型的協調、與其他法律的有機銜接

等問題，亟需研究制定一部《知識產權基本法》；大中

小企業融通發展等新生創新發展需求，還停留在《中

小企業促進法》的一個條款，難以滿足日益增長的合

作創新法律保護需求；用好國際創新資源建設科技強

國需求猛增，但中外合作辦研究型大學

尚未得到《中外合作辦學條例》支持和

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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